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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協助本校教師將其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，以提升本校國際學

術研究質量並促進國際學術交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本校專任教師當年度以本校署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以口頭發

表論文者。所稱國際學術會議，係指參與發表或評論之學者來自三個國家

以上（含三個國家）。 

三、補助原則： 

（一）申請人須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，如

否，則不予受理，惟同一年度因已獲該單位補助而不得再申請者不在此

限。已獲校外單位全部或部分補助者，將不再重覆予以補助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於同一年度內以補助 1 次為限。 

（三）若論文係與校內教師共同發表者，以補助 1 人為限；若與外校教師聯 

名共同發表者，需檢附同一篇論文未向外校同時申請補助之切結書。 

四、補助經費額度： 

（一）亞洲地區－每人補助新臺幣 2 萬元為上限。 

（二）大洋洲地區－每人補助新臺幣 3 萬元為上限。 

（三）美洲、歐洲、非洲地區－每人補助新臺幣 5 萬元為上限。 

每年度補助名額視實際經費編列情形而定。 

五、補助項目：依前項各地區補助經費額度上限內核定。 

（一）機票：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經濟艙往返機票。以搭乘本

國籍之班機為限。但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，應填具因

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。 

（二）生活費：出國期間之生活費，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(構)派赴國外地區

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會議註冊費、手續費(含護照或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)、保險費(因 



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額新臺幣四佰萬元)。  

以上各項補助費用，由申請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，俟返國後檢據申請核銷

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申請者需於會議舉行日四星期前，備齊下列申請資料送至研 

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。 

（一）申請表（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發表之論文全文、專題演講演講稿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邀請函或論文接受函。 

（四）會議議程(含申請人姓名、會議名稱及發表論文名稱及三國學者國籍請 標

示清楚) 

（五）未獲校外單位補助證明文件(如申請補助結果通知)。  

七、經費核撥及結案核銷 

（一） 獲核定補助之教師，應於會議結束後 1 個月內(須於同一會計

年 度內)辦理經費核銷手續，並於會議結束後 3 個月內繳交出席

國際 學術會議心得報告電子檔乙份予研究發展處並將上傳至本校

政府 資訊公開專區供全校師生及民眾參閱；未繳交者，自該次補

助之 申請日起 3 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。 

（二） 結案核銷時，須檢附下列文件： 

1.核定公文 

2.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及假單 

3.核銷相關單據 

 
八、經費來源：由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統籌款支應，並得依當年度經費額 

度調整補助之金額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